四川信息职业技术学院

学生暑假留校期间安全责任协议书

 
为明确学校和学生在暑假留校期间的安全责任与义务，保障学生的安全，维护学校的稳定，根据《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》、《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》及其他有关规定，特拟订如下安全责任书。 
一、暑假期间，学生留校必须本人提出书面申请，并经学生家长同意，辅导员审核同意并签订安全责任书，登记相关信息到系部、宿管中心备案后，方视为学生在暑假期间正式留校。未经辅导员同意，学生不得自行滞留学校。学生提前离校或提前到校，须有正当理由且报批辅导员同意。学生留校期间发生人身、财产损害事件，且学校行为并无不当的，后果由学生本人承担； 

二、学生在暑假留校期间，应严格遵守学院《学生手册》及学校其他各项安全管理规定，有义务听从学校指挥，服从学校管理，增强安全防范意识，提高自我保护能力，并向学校做出安全承诺； 

三、学生在暑假留校期间必须按照规定在学校住宿，不允许到校外租住房屋，自行租房造成的后果由学生本人负责；
四、暑假留校学生必须于每天22：30前凭本人身份证到宿舍管理员处进行实名制签到；如不能及时返回寝室，必须事先征得辅导员同意后再向宿舍管理员履行请假手续。在留校住宿期间若出现晚归或者未经批准夜不归宿等违纪、违规行为，自愿接受相关处理。
五、暑假留校期间，学生从学校外出要遵守交通法规，因违反规定发生交通事故或出现其他意外事件，造成人身伤亡或经济损失的，由学生本人负责； 

六、学生在暑假留校期间，在校内外发生违法犯罪、扰乱社会治安行为的，责任自负； 
七、学生在暑假留校期间，不得私自到水塘、河流、水库、湖泊等地游玩，由此造成人身伤亡的，由学生本人负责； 

八、学生在暑假留校期间，要爱护公共设施和设备。损坏者应照价赔偿，对故意损坏公物的除赔偿外，学校将从重处理； 

九、学生在暑假留校期间，应妥善保管好个人财物，如因个人保管不善的原因造成损失或丢失的，责任自负； 

十、学生在暑假留校期间，由于其他在学校管理职责范围外，因学生本人或他人行为造成的安全事故或人身伤害、财产损失事故的，学校不承担任何责任； 

十一、此安全责任书自签订之日起，即具有法律效力； 

十二、此安全责任书一式两份，学生本人、辅导员各执一份，具有同等效力。  

系（盖章）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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